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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和海啸以及日本正在展开的民法典大规模修改为背景，主题为“
大规模灾害法及日本和中国民商事最新立法与修法研究”。
但是，在中日民商法研究会各届大会上的报告以及讨论均不严格限制在主题范围之内，因此，本书收
录的论文以及讨论等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特别是，在法实务单元，不仅发表研究报告的人数多，而且会后还有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论文，由此也
为本书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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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一看《物权法》，里面仍然包含了很多的国家控制资源，在市场
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程度上的阻拦、阻碍。
尤其是在我们的土地市场管理方面，我们到现在《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对接的修改还没有完成
。
这说明我们在贯彻《物权法》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权利意识还并不是太强。
我所说的权利意识是指的我们的行政工作人员，国家的公务人员，他们的权利意识还不强。
我们知道，市场自由的机制基本的问题是自治。
刚才家福也讲了，讲的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这个关系应该首先肯定，而平等关系
里面最核心的是自治。
我们现在在这一点上，国家的干预太多。
拿我们的《行政许可法》来说，在通过的时候，报告里明确讲了，当事人之间能够自己来解决的尽量
自己去解决，当事人之间自己不能解决的，可以由社会组织来解决。
只有当当事人之间无法解决，社会的力量又不可能解决，我们才用国家的强力去解决。
而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情况正好是相反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仍然缺少这样的一种社会自治精神。
没有社会自治的精神，也就很难在中国贯彻民法的精神。
 《物权法》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这个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物权法》里的主体混淆不
清。
我们1986年的《民法通则》明确讲了民法调整的是公民，也就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概念关系。
而到《物权法》被改成国家、集体和私人。
不要小看这个矛盾，我是非常担心这个矛盾是不是会成为将来立一个真正的法典，统一的科学体系的
法典的障碍。
我们知道这两种体系一方面是自然人和法人，另一方面是国家、集体和私人，这两组概念是格格不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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